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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本文件旨在概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規管食物中的殘餘除害劑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現時，香港除害劑的進口、生產、配製、分銷、售賣和

供應均受《除害劑條例》 (第 133章 )所規管，該條例由漁農自然

護理署負責執行。至於有關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個案，則依據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作出規管。該條例的一般條文

訂明，所有售賣的食物必須合乎衞生、未經攙雜和適合人類食

用，但目前並無特定法例條文管制食物中的殘餘除害劑含量。

為加強這方面的規管及執法成效，政府當局在 2007年 11月建議

訂定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新規管方案。建議規管方案的主要特

點如下  ⎯⎯   
 

(a) 為新的附屬法例的主要詞彙 (例如 "除害劑 "、 "殘餘

除害劑 "、 "最高殘餘限量 "、 "再殘餘限量 ")下定義

時，主要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 1所採用的定義；  
 
(b) 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建議規管方案採用 "准許列表 "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 1963年由世界衞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成立，負責

制訂國際食物安全標準、指引及相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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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在該方法下，法例列明食物內可存在的除

害劑的最高殘餘限量，而食物不得含有法例中沒有

指明最高殘餘限量的其他除害劑殘餘，或有關殘餘

含量不得超出 "設定值 "；  
 
(c) 採用兩個步驟訂定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標準 (即採

納食品法典委員會建議的標準為基礎，再輔以內地

及本港其他主要的食品供應國家 (特別是泰國和美

國 )的標準，以及進行風險評估研究，評估擬議標準

是否足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 )；  
 
(d) 為沒有訂明標準的化學物釐訂 "設定值 "(即低於 "設

定值 "的殘餘量可以接受 )，以及訂定 "獲豁免物質 "
列表，以鼓勵業界使用天然除害劑，而該等除害劑

的 殘 餘 物 與 天 然 食 物 的 成 分 無 異 或 兩 者 難 以 分

辨；及  
 
(e) 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訂定的最高殘餘限量，作為本

港食物中殘餘除害劑最高殘餘限量的基礎，以及在

制訂新規管方案的分類制度時，參照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食物分類方法。  
 
 

事務委員會過往的討論 

 
3.  在 2007年 11月 13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上述有關香港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建議規管方案。委員對新

規例的立法時間表深表關注。他們認為，當局為了讓業界遵守

新的規管要求而建議的兩年寬限期過長，以及當局應盡早制定

新規例。  
 
4.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當局計劃在 2008年年底前把立法建

議提交立法會審議。在決定寬限期的長短時，政府當局必須考

慮業界的意見，以及私營化驗所能否為食物業提供足夠的服

務，以測試食物中的殘餘除害劑。若食物業、其他有關各方及

社會人士達成共識，政府當局不會反對縮短寬限期的建議。政

府當局將於 2007年 12月舉行兩場公開論壇，介紹及討論食物中

殘餘除害劑的建議規管方案。  
 
5.  鑒於內地是香港的主要食品供應商，有委員認為擬議的

殘餘除害劑標準應與內地的標準一致。就此，委員詢問食物安

全中心會否在食物監察計劃下，增加巡查次數及抽取更多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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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進行化驗，以及實施新附屬法例後，會否對內地進口蔬果

的數目及種類造成任何負面影響。  
 
6.  據政府當局表示，內地並非以 "准許列表 "方法規管食物

中的殘餘除害劑，而內地的殘餘除害劑國家標準載列約 100種除

害劑。在政府當局的新附屬法例下的擬議除害劑列表中，將會

有約 400種除害劑，當中包括食品法典委員會採用的除害劑列表

所載的約 200種除害劑、內地採用的約 100種除害劑，以及香港

主要的食品進口國家／地區採用的約 100種除害劑。政府當局一

直就擬議除害劑列表與內地有關當局 (包括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

局及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下稱 "深圳檢驗檢疫局 ")保持密切

接觸及經常聯繫。當局曾於 2007年 11月 12日與深圳檢驗檢疫局

舉行會議，以討論多項事宜，包括檢驗檢疫規定及測試蔬果的

殘餘除害劑。  
 
7.  鑒於內地現時採用的除害劑列表與食品法典委員會的

標準一致，政府當局認為，當局建議的規管方案不會對從內地

進口的大部分食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另一方面，把規管方案

制定為法例會利便食物環境衞生署採取執法行動，在文錦渡邊

境管制站進行例行檢查及抽取食物樣本進行化驗，因為新附屬

法例載有清晰條文，規管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准許含量。除了

於文錦渡邊境管制站在進口層面上對進口蔬果進行化驗外，政

府當局指出，食物安全中心亦在恆常食物監察計劃下，在批發

及零售層面抽取蔬果樣本，進行殘餘除害劑及其他有害物質的

測試。對殘餘除害劑實施新規管後，政府當局會增加測試食物

樣本中的禁用或受管制的化學物數目。食物安全中心亦會適當

更改在進口、批發及零售層面抽樣進行分析的除害劑種類。  
 
8.  委員亦關注用於食用動物的新獸藥的發展 (例如在豬隻

飼料加入中草藥 )，以及這些新獸藥構成的健康風險。委員獲告

知，政府當局建議訂定 "獲豁免物質 "列表，以鼓勵業界使用天然

除害劑，而其殘餘物與天然食物的成分無異或兩者難以分辨。

政府當局會根據下述原則訂定有關列表  ⎯⎯  
 

(a) 所使用的物質符合除害劑的定義；  
 
(b) 其他監管當局認為沒有需要為有關物質訂定最高

殘餘限量；及  
 
(c) 有關物質不會構成任何公眾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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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動物飼料加入中草藥，委員獲告知，當局在檢討規管使

用獸藥餵飼食用動物的《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化學物殘餘 )規
例》 (第 139N章 )時，會研究此事。  
 
9.  在 2010年 10月 15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

局正進一步完善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建議規管方案，以及就不

同種類的食物訂定法定殘餘限量，涉及約 400種除害劑。就食物

中殘餘獸藥方面，事務委員會獲告知，政府當局正擬訂建議中

的規管方案的細節，並制訂各階段工作的時間表。當局會在適

當時候諮詢業界及公眾對此事的意見。  
 
 
相關文件 

 
10.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7月 6日  
 



附錄 

 
 

有關規管食物中的殘餘除害劑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2007 年 11 月 13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89/07-08(03)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10 月 15 日  
(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50/10-11(01) 
 

立法會 

 

2011 年 1 月 12 日  [第 16 項質詢 ] 
提問人：李華明議員

規管食物所含的殘

餘除害劑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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